
关于印发福建省工商局深化实施个人独资企业、

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

登记管理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

闽工商企注〔2006〕244号

各市、县、区工商局：

《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委托工商所登记个体工商户、个人

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管理办法》（闽工商个〔2004〕297号）实施

以来，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，将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登记和年检、验照职能委托给属地工商所，对发挥基层

工商所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方便群众办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促

进经济繁荣和增加就业再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，得到了各地政府

和群众的好评。为贯彻国家工商总局《关于印发〈个体工商户委

托登记管理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工商个字〔2006〕第 74号），改

革创新企业注册登记服务体系，更好地运用职能服务海峡西岸经

济区建设，现将《关于深化实施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各设区市工商局应于 2006年 10月 31日前将

有关贯彻执行情况以及《各设区市委托登记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情况统计表》从 OA网报送省工商局企业注册

登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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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印发《个体工商户委托登记管理实

施意见》的通知（工商个字〔2006〕第 74号）

2.各设区市委托登记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

商户情况统计表

3.福建省工商系统设区市与县(市、区)登记机关内资企

业登记情况表

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
二○○六年七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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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化实施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
分层分类登记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

为贯彻落实国家工商总局《关于印发〈个体工商户委托登记

管理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工商个字〔2006〕第 74 号）精神，进

一步完善登记服务工作机制，改革创新企业注册登记服务体系，

更好地运用职能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，现就深化实施个人独

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管理工作提出如下

意见：

一、全面委托登记。我省委托工商所登记个体工商户、个人

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工作起步较早，2004年就已经开始，经过两

年多试行推广，这项制度逐步成熟完善，对方便群众、提高办事

效率起到积极作用，得到各当地政府和群众充分肯定。各地要在

总结个体工商户委托登记经验的基础上，全面深化这项工作，将

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登记权一并委托属地工商所行使。

二、改进委托模式。各地要按照国家工商总局、省工商局有

关规定精神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本着实事求是，因地制宜，方

便群众，合理配置行政资源的原则，改进委托模式。一是对与县

（市、区）工商局距离较远的工商所，本着方便群众就近办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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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实施委托登记。二是对与县（市、区）局距离较近的城区

工商所，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数量不多的，本着节约行政资源的原

则，可以不实施委托，而由县（市、区）局直接登记或者采取县

（市、区）局与工商所服务大厅合并，一个窗口对外，一级办结。

三是对城区工商所与县（市、区）局距离虽然较近，但是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数量多，登记工作量较重的，应坚持总量控制，及时

调节，区别对待，适度分流的原则，可结合实际实行委托登记或

部分委托登记。凡是采用不委托或部分委托登记的县（市、区）

局，须报经设区市工商局同意并报省工商局企业注册登记局备案，

确保分层分类登记管理事权划分相对科学、统一、规范。

三、完善登记程序。我省注册官制度已全面实行。对于工商

所注册官从事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登记，具备

条件的，实行一人办结。对于一些地方在注册官上岗之初的过渡

时期内，或对一些特殊情况如经营范围涉及高危行业，可结合实

际情况实行一审一核制度。工商所未经聘任为注册官的人员不得

从事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登记工作。

四、明确委托权限。书面委托书除明确委托工商所进行个人

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设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备案、年

检与验照外，还应当明确以下权限是否委托工商所行使：（一）经

营项目涉及前置审批、特别是从事高危行业的个人独资企业、合

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登记权；（二）港澳台居民办理个体工商户登

记权；（三）委托工商所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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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户档案的保管与对外查询职能。以上权限可以委托工商所行使，

也可由县（市、区）局统一行使，县（市、区）局委托登记情况

应当在《登记委托书》签订之日起七日内报设区市工商局备案。

五、加强工作指导。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局对受委托工商所登

记工作要加强业务指导。一是要努力提高工商所注册官业务素质。

保证注册官人手一套常用登记法律法规，对新出台登记法律法规

要及时组织学习培训，规范工作准则，严格职业操守。二是要加

强业务检查把好登记质量关，通过检查登记档案，网上业务监督

等方式，做好工商所注册官登记质量评析工作。（二）设区市要做

好对各县区委托登记工作的指导。县（市、区）局将个人独资企

业、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登记权委托给工商所之后，设区市要

转变观念，与时俱进，把握适度，疏导流向，及时、合理调整与

县（市、区）局之间登记管辖权划分，结合新《公司法》实施，

将公司登记权逐步下放到县（市、区）局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明

确规定必须由设区市登记外，其它企业法人及分支机构登记权原

则上可由县（市、区）局行使。设区市工商局应当集中主要精力

做好对基层的指导、监督、协调、服务工作。

六、做好人财物保障。加强受委托从事登记工商所财务装备

和人员配备，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。按照国家局、省局有关委托

登记要求配齐计算机、打印机、扫描设备、传真机、保险柜等硬

件设施，每个受委托工商所要有不少于两名注册官，工商所与县

（市、区）局之间能够实现实时、稳定的信息查询和数据交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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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县(市、区)与工商所互联的个人独资企业、合

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扫描档案查询系统。


